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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、期权业务细则》修订对照表
	序号
	原条文
（双删除线表示删除）
	修订后条文
（加粗字体表示新增）

	1
	第十四条 碳酸锂期货合约非期货公司会员、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、客户持仓限额见下表，交割月份个人客户持仓限额为0手：
	时间段
	非期货公司会员、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、客户

	一般月份
	N>3万手
	N×10%手

	
	N≤3万手
	3000手

	交割月份前1个月第10个交易日起
	1000手

	交割月份
	300手


注：N为某一合约单边持仓总量。
	第十四条 碳酸锂期货合约非期货公司会员、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、客户持仓限额见下表，交割月份个人客户持仓限额为0手：
	时间段
	非期货公司会员、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、客户

	一般月份
	N>6万手
	N×5%手

	
	N≤6万手
	3000手

	交割月份前1个月第10个交易日起
	1000手

	交割月份
	300手


注：N为某一合约单边持仓总量。



